附件1：

卓越工程师学院双导师（组）选聘办法

一、双导师（组）选聘应坚持“师德为先、育人为要、共同推荐、择优选聘、注重实践”的原则，实行校企共同推荐、共同遴选、按需聘任、动态管理。遴选、聘任的导师应有利于促进领域发展、有益于校企协同培养高水平工程硕博士。
二、双导师（组）遴选的共同条件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政治立场坚定、爱党报国，业务精湛、学养深厚、作风一流，热心育人工作;优先考虑前期具有稳定合作关系的校企导师。
三、校内导师原则上应具有副高及副高以上职称，特别优秀的中级经批准也可担任导师，且优先选聘累计培养3届及以上研究生、主持或核心承担过企业横向课题的人选。工程博士校内导师应具有工程博士研究生指导资格，且具有丰富工程实践经验或企业工作经历，对于参与过国际国内重大工程项目的，优先考虑。工程硕士校内导师应具有硕士研究生指导资格，需要有一定工程实践经历和硕士研究生培养经验，对于参与过国际国内重要工程项目的，优先考虑。
四、企业导师一般应具有本专业领域博士研究生学历，或具有本专业领域硕士研究生学历且为(或相当于)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所在企业是学位授予单位的，原则上企业导师应在本单位已经获得相应级别的研究生指导资格。工程博士企业导师一般应在企业担任重要职务且在相关领域有丰富的工程实践经验。工程硕士企业导师一般应在相关领域有一定的工程实践经验。对于在工程领域表现特别突出的专家，经批准可在学历和职称上适当放宽。
五、被校内返聘或聘为兼职研究生导师的企业首席科学家、总工程师、型号总师或重大项目负责人等高水平工程技术专家可担任校内导师;学校在职教师在企业担任实际职务并常驻企业，且在企时间满足完整培养学生周期的，可担任企业导师。
六、校内副导师可为校内导师课题组成员，或研究方向一致的校内教师，须能协助校内导师指导学生按培养计划完成在校阶段培养工作。企业副导师可为企业导师项目组成员，或与企业导师研究方向一致的企业人员，须能协助企业导师指导学生按培养计划完成在企专业实践阶段培养工作。校企副导师也可为跨专业导师、行业专家、思政导师等,原则上均应为本单位成员，在指导学生过程中能协助校企导师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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